[image: 一張含有 文字, 字型, 標誌, 圖形 的圖片

AI 產生的內容可能不正確。]
供應商社會責任暨誠信承諾書
台灣大車隊集團一向秉持誠信、創新、專業、便利、共好、永續之理念，重視勞工權益與人權、職業健康與安全、環境保護及誠信經營等事項，並期待供應商與本公司有一致之價值，在合作過程中共同遵循相關法令及社會責任要求。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（以下稱「本供應商」）作為台灣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之供應商，承諾於與台灣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合作、交易、履約及提供商品或服務之過程中，遵守下列事項：
1、 法令遵循
本供應商應遵守營運所在地及履約行為所適用之法律法規，包括但不限於勞動、人權、職業安全衛生、環境保護、誠信經營、公平交易、個人資料保護及其他與本承諾書相關之規範。
2、 勞工與人權
本供應商承諾：
(1) 不得使用任何形式之強迫勞動、債役、人口販運、非自願勞動或其他違反勞工自由意志之用工方式。
(2) 不得僱用童工，並應遵守最低就業年齡及青年勞工保護之相關法令。
(3) 應依法提供工資、加班費、休息、休假、保險及其他法定福利，不得有違法扣薪或其他侵害勞工權益之情形。
(4) 應提供無歧視、無騷擾、無暴力、無霸凌之工作環境，不得因性別、年齡、種族、國籍、身心狀況、宗教、婚姻狀況或其他受法律保護之事由而為差別待遇。
(5) 應尊重員工結社自由、申訴權及依法表達意見之權利，並建立適當之申訴或反映管道。
(6) 如適用，對孕期、產後、哺乳期員工及其他依法應受特別保護之工作者，應提供必要之保護措施及合理調整。
3、 健康與安全
本供應商承諾提供安全與衛生之工作環境，並應依其業務性質採取必要措施，包括但不限於：
(1) 辨識、評估並控制作業場所之危害風險，包括機械、電氣、火災、化學品、車輛、墜落、噪音、粉塵、照明、通風及其他可能之職業危害。
(2) 依法配置、維護並教育使用必要之個人防護設備。
(3) 建立工傷、職業病、事故及虛驚事件之通報、調查、紀錄及改善機制。
(4) 建立適當之緊急應變措施，包括通報程序、疏散動線、消防設備、急救設備及必要演練。
(5) 依法辦理作業環境管理、健康保護及其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。
4、 環境保護
本供應商承諾依其營運性質及法令要求，採取合理且必要之環境保護措施，包括但不限於：
(1) 取得並維持必要之環保許可、登記、申報及核准文件。
(2) 妥善管理廢棄物、污水、空污、噪音、有害物質及其他可能造成污染之項目。
(3) 優先採取減量、再利用、回收及其他有助節能減碳、降低污染及節約資源之作法。
(4) 如屬製造、工程、物流、維修或其他具較高環境風險之供應商，應依其營運特性建立適當之環境管理措施、紀錄及改善機制。
(5) 如法令、契約或貴公司另有要求者，本供應商應配合提供相關資料或佐證文件。
5、 誠信經營與商業道德
本供應商承諾：
(1) 於與貴公司之交易及互動中，遵守誠信原則，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、承諾、要求或收受任何不正當利益，包括但不限於賄賂、回扣、佣金、禮品、招待、款待或其他足以影響交易公正性之利益。
(2) 不得以詐欺、虛偽陳述、隱匿重要資訊、偽造紀錄或其他不正方式取得交易機會或履約利益。
(3) 應避免與貴公司間發生利益衝突；如知悉有任何可能影響交易公正性之情事，應即主動揭露。
(4) 應遵守公平交易及競爭法令，不得有圍標、聯合行為、價格操縱、交換敏感競爭資訊或其他限制競爭之行為。
(5) 應尊重智慧財產權、營業秘密及貴公司之機密資訊，不得未經授權使用、揭露、複製或提供予第三人。
(6) 如於履約過程中接觸貴公司、客戶、駕駛、乘客或其他第三人之個人資料或系統資訊，應依法及依契約約定辦理蒐集、處理、利用、保護及刪除，不得有外洩、濫用或未經授權存取之情形。
(7) 非經貴公司書面同意，不得將應由本供應商履行之全部或一部重要義務擅自轉包、分包或交由第三人代為履行。
(8) 不得在未經有效契約、訂單或授權文件成立前，即對貴公司提供商品或服務並主張費用。
6、 分包商與合作對象管理
本供應商如有使用分包商、委外廠商、派遣人員或其他合作對象執行與貴公司有關之工作，應確保其於履約範圍內遵守本承諾書之要求；本供應商並應就其管理不當所致之違反行為負責。
7、 文件提供、查核與通報
(1) 本供應商應依貴公司合理要求，提供與本承諾書遵循情形相關之聲明、制度、紀錄、證照、教育訓練資料或其他必要文件。
(2) 貴公司於合理範圍內，得以書面審查、問卷、自評、訪談、會議或其他適當方式了解本供應商之遵循情形；如有必要，雙方得另行協商查核方式。
(3) 本供應商如發生下列重大事件，應於知悉後五個工作日內通知貴公司：
1. 重大職業災害或重大環境污染事件。 
2. 涉及強迫勞動、童工、賄賂、舞弊、重大違法分包、重大個資或資安事件。 
3. 受主管機關重大裁罰、停工、停業、廢照或其他足以影響履約之重大處分。 
4. 其他足以重大影響與貴公司合作關係或聲譽之事件。
8、 違反處理
(1) 本供應商如違反本承諾書，貴公司得通知限期改善，並要求提出改善計畫、補救措施或相關說明。
(2) 本供應商未於期限內完成改善，或改善結果未達合理要求者，貴公司得視情節採取暫停交易、停止驗收、停止付款、減少合作、解除或終止契約、列為不合作往來對象等措施。
(3) 如涉及強迫勞動、童工、賄賂、重大舞弊、重大個資或資安外洩、重大環境污染、重大職安事故，或其他情節重大且足以影響合作基礎者，貴公司得不經催告，逕行停止合作、解除或終止契約。
(4) 本承諾書之違反，如另構成契約違約、侵權或違法，本供應商仍應依法及依契約負其責任。
9、 其他
(1) 本承諾書為貴公司評估及管理供應商合作關係之依據，並得作為雙方交易、採購、委任、承攬或其他合作關係之一部分。
(2) 本承諾書如與雙方個別契約約定不一致者，除個別契約另有明確約定外，應以較嚴格之標準適用。
(3) 本承諾書自簽署日起生效。
本供應商已詳細閱讀並了解本承諾書內容，並承諾遵守。
	供應商名稱：
	
	統一編號：
	

	授權代表人：
	
	職稱：
	

	地  址：
	

	聯絡人：
	
	電話：
	




立 書 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(簽名或蓋章) 
此致 
台灣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 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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